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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试剂管理平台协议供货商管理办法 

北医设实（2022）处字 10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确保北京大学医学部试剂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北医试剂平台”）平

稳运行，建立医学部与协议供货商的长期合作，加强对试剂销售行为的管理与监

督，结合医学部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北医试剂平台协议供货商（以下简称“供货商”）由设备与实验室管理

处（以下简称“设实处”）统一监督和管理。 

第三条  供货商应严格遵守《北京大学医学部试剂管理平台供货协议》（以下简

“供货协议”），并将北医试剂平台上发现的问题及时向设实处反映。 

第四条  进入北医试剂平台的供货商，应遵守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相关规定。平台

内经营品类可为化学试剂、生物试剂、压缩气体、药品和其它经设实处同意的商

品。 

 

第二章    供货商入围 

第五条  原则上每年 4 月、10 月北医试剂平台对供货商入围申请进行审核。入围

的供货商须签署并遵守供货协议，入围供货商须缴纳系统服务费（2000 元/学年）

和保证金（10000 元），系统服务费为每学年度缴纳一次，保证金为入围时缴纳一

次，供货商退出平台时无违约行为可全额退回保证金。如因供货商违反相关管理

规定，导致供货商被强制退出北医试剂平台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六条  供货商应具备中国境内试剂、实验耗材的合法经营资质，信誉良好，商

品质量和售后服务能力达到行业标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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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北医试剂平台优先考虑校内用户推荐且服务质量好的试剂、实验耗材生

产商或经销商。 

第八条  供货商资质要求： 

1. 必须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 

2. 必须有所售商品的销售资格； 

3. 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不

得入围北医试剂平台。 

第九条  申请入围的供货商须向设实处提供下列文件： 

1. 年检合格且在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 法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 

3. 一级代理资质以上的商品授权书复印件（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授权、品牌授权等）； 

4. 北京大学医学部在职教师（需要高级职称）的推荐信； 

5. 供货商承诺函； 

6. 供货商信息登记表； 

7. 危险品经营许可证（只限于经营化学试剂的供货商提供）； 

8. “信用中国”网站内下载并打印的本公司信用信息报告； 

    以上申请材料均须加盖公司公章。 

 

第三章    供货商在北医试剂平台信息维护职责 

第十条  入围供货商，应有专人管理北医试剂平台网站相关信息，按要求上传企

业信息、代理资质、商品信息等。 

供货商上传和发布的全部信息须真实、有效，及时维护并更新平台内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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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商品品牌、价格、交货期等信息均以平台为准，不允许供货商对已下单的

订单调高价格或延长供货时间。 

第十一条  供货商在北医试剂平台仅能销售有正规代理资质的商品；资质审核通

过后，方可进行销售，所销售商品不得超出其经营范围。 

第十二条  供货商须按北医试剂平台要求的规范上传化学品商品信息。 

第十三条  供货商上传的管制类危险化学品信息须经审核通过后，方可销售。 

第十四条  用户下单后，供货商应按供货协议规定及时确认订单。 

 

第四章    供货与退换货 

第十五条  供货商须按照北医试剂平台网站发布时限供货，无特殊情况不得延误。 

第十六条  易燃、易爆、易腐蚀等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应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相关

法律法规。 

第十七条  供货商须将订购的试剂和实验耗材送到用户指定的收货地址，并协助

收货人完成验货手续。 

第十八条  所有管制类危险化学品须送到北京大学医学部校内库房，交由校内库

房负责人验货、收货。 

第十九条  商品质量有问题或商品未能达到供货商公布的指标，供货商须无条件

退换货，并赔偿用户因商品质量问题导致的损失。 

第二十条  若供货商与用户在供货过程中发生纠纷，且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供

货商须报设实处协调解决。 

 

第五章    供货商年度审核与违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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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协议供货有效期（通常为一年）内，设实处将综合审核供货商的交

易金额、交易数量、服务质量等指标，审核通过的供货商，将保留其供货资格。 

第二十二条  供货商不按相关规定在北医试剂平台销售管制类危险化学品，一经

发现，立即下架其所有商品数据，并令其退出北医试剂平台，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二十三条  供货商制假售假、进行不公平竞争及价格欺诈等行为，一经发现，

立即下架其所有商品数据，并令其退出北医试剂平台，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二十四条  供货商上传的商品信息如品牌、价格、交货期等存在虚假不实的情

况，一经查实，下架其商品数据，并视情节严重程度，采取书面警告、商品下架、

通报批评、停用北医试剂平台账号、退出北医试剂平台并扣除其保证金等处罚措

施。 

第二十五条  供货商如出现影响北医试剂平台正常运行的各种其它行为，根据情

节严重程度，采取书面警告、商品下架、通报批评、停用北医试剂平台账号、退

出北医试剂平台并扣除其保证金等处罚措施。 

第二十六条  协议供货有效期（通常为一年）内，受到三次及以上处罚的供货商，

将取消其供货资格。 

第二十七条  供货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并给北京大学医学部造成损失的，将追究

其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北京大学医学部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